2026年度启东市铁路联防保安服务项目
市场询价公告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的2026年度启东市铁路联防保安服务项目即将实施，现就该项目进行市场询价调研。
一、采购服务内容、要求、考核方式

（一）服务内容

1、巡查宁启铁路汇龙段沿线两侧（下文简称“铁路两侧”）是否有轻飘物，如有发现，及时清理； 如规模较大，立即上报；

2、巡查铁路沿线是否有侵占铁路用地的现象(铁路桥下或涵洞内是否堆放杂物)，如有发现，立即上报；

3、制止在铁路两侧升放风筝、气球等漂浮物的行为；

4、制止在铁路两侧20米范围内烧荒、放火等行为；

5、制止非铁路工作人员进入铁路两侧安全防护栏内；

6、制止向安全防护栏内倾倒垃圾、乱扔杂物等行为；

7、制止损坏铁路设备、设施和拆盗铁路器材的行为；

8、制止超宽超高车辆通过铁路桥洞、涵洞；

9、制止其他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

10、突发事件应对：如遇有重大活动、突发治安事件、突发应急抢救治疗事件，需要临时增派保安人员，无条件服从，不增加任何费用。

（二）岗位配置要求

1、服务方需配置不少于4名专职保安人员，人员要求为男性，年龄在20-65周岁之间，政治素质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责任心强，身体健康且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并确保持有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保安员证》。

2、按照采购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实际情况及采购人的工作要求,保安员的巡防时间为：上午8:：00至11：30，下午14：00至17：30，如有特殊情况，采购方可进行动态调整，服务商需无条件服从。

3、保安人员为安全巡防辅助人员，无法定执法权，不得行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检查、扣押等执法职权。

4、采购人提供午休用简易行军床3张，不提供住宿及餐饮，相关费用由服务方自理。

5、服务方须指定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日常管理、应急联络、台账上报及考核对接。

（三）服务要求

1. 上岗人员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安全巡逻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

2. 积极主动协助人处理好治安等方面的突发事件和事故，迅速排查各种险情，及时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采购人报告案(事)件、事故及其他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

3. 坚持文明执勤，上岗人员应着统一保安(特勤)服装、标志以及巡逻必要的单兵装备(服装、标志及单兵装备由服务方提供)，服装要整洁、卫生;执勤语言要文明、纠正违规行为时应先敬礼，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4. 要加强执勤室的管理，做到整洁、卫生、有序，上岗人员要做到“六不”不擅离岗位、不睡觉瞌睡、不闲聊戏闹、不下棋打牌，不喝酒聚餐、不私活会私客。
5. 服务方须明确项目负责人，巡防人员按规定做好每日巡防记录，按要求在技防卡点打卡巡逻，及时上传工作照片与隐患信息，全程接受采购人检查，每月向甲方备案。
6. 巡查过程中，发现安全防护栏、监控探头、巡更设备等设施损坏或异常情况，立即向采购人报告，并做好现场看护与警示。

7.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项工作，采购人为巡查人员配备交通车辆、巡逻工具等必要装备，交通车辆后续的保养维护及维修由服务方自行承担。
8. 防汛、防台及恶劣天气期间，服从采购人统一调度，加密巡防频次，加强沿线巡防力度，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9. 服务方应定期对保安员开展安全教育、岗位培训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人员履职能力与安全防范意识。

（四）考核方式

1. 考核由采购人及相关部门组织实施，采取日常检查、月度抽查、季度综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考核主要依据：日常巡防落实情况、技防打卡记录、隐患排查上报情况、现场履职情况、应急处置响应情况、工作台账、工作总结及抽查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定。

3. 因服务方人员脱岗、睡岗、擅离岗位、巡防不到位、记录不实、隐患迟报或瞒报，造成不良影响的，每起扣罚200—1000元。

4. 因工作失职，未及时发现、劝阻、上报而引发铁路沿线轻飘物隐患、侵占铁路用地、违规升放漂浮物、烧荒放火、擅自进入防护栏、倾倒垃圾、损坏铁路器材、超宽超高车辆违规通行等影响铁路运输安全事件的，每起扣罚500—2000元；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加倍处罚；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5. 服务方未按要求配备人员、装备，或拒不服从调度、不按要求增派人员、不配合应急处置的，采购人有权酌情扣减服务费。

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或发生重大责任问题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五）其他要求

1、服务方应经常对保安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严格管理，以提高保安人员的素质，适应采购人工作需要。采购人应定期通报有关情况，协助、配合服务方做好人员培训和管理工作；

2、采购人有权提出更换不称职人员，服务方应及时接受采购人的要求（最迟7个工作日更换好）；

3、服务方必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劳动关系并依法支付劳动报酬和交纳社会保险等费用。如发生劳资纠纷，均由服务公司负责处理，与采购人无关；

4、如有派遣人员离职时，服务公司应及时安排适合人员上岗，不得出现空岗现象。派遣人员在岗时因工伤亡的，其处理过程和经济赔偿均由服务方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约定事项
1、报价必须完全满足本公告所有采购相关要求，不得负偏离，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服务期限：1年。

3、服务地点：宁启铁路汇龙段沿线。

4、参与报价的单位需将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保安服务许可证复印件和市场询价报价表均加盖报价单位公章于2026年05月11日17:00前，送或寄（以邮戳为准）至江苏永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启东市人民西路1188号中邦金座七层招标代理部），联系人：龚女士，联系电话：13625225063。或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jsyongzheng@126.com 。

5、报价费用说明：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报价，本项目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人员的工资、福利费、培训费、交通费、交通工具费、通讯费、各项保险和基金、服装费、服务工具、管理费、利润及税金、相关劳务支出及招标代理费等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一切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一般风险责任和义务费用。

6、采购人根据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实际情况，安排铁路沿线六村(永阳村、冬藏村、士清村、万英村、光荣村、正诗村)的兼职护路队员对宁启铁路汇龙段进行协助巡防，为调动兼职护路队员的工作积极性，由成交供应商支付兼职护路队员补助金，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补助标准为:永阳村500元/月，冬藏村300元/月，士清村300元/月，万英村300元/月，光荣村300元/月，正诗村300元/月。

7、拟定支付方式及期限：经采购人考核后，采购人与中标人应在次季度首月15日前核对好上一季度的保安服务费金额，核对无误后中标人向采购人开具正规劳务专用发票，采购人向中标人付清上一季度的保安服务费。
8、其他：（1）请报价单位认真核算、如实报价，如发现虚假报价的，报相关部门处理；（2）本次报价仅作为市场调研用，因此价格仅供参考；（3）本次调研询价不接收质疑函，只接收对本项目的建议。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

2026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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